深圳市教育局关于遴选市属校外培训机构

安全评估管理机构的公告
根据工作需要，我局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校外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机构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2026年深圳市教育局市属校外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项目

二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项目工作内容

按照《深圳市教育局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工作指引》《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根据深圳实际，协助深圳市教育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相关工作。具体事项为：

1.协助我局指导市属培训机构开展安全自查自报工作，并将自查自报情况纳入安全考核内容；

2.协助我局对市属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巡查工作，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及时上报，并提供整改意见；

3.协助我局对市属培训机构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，并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活动；
4.对市属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工作分季度、年度出具评估报告，并向我局提供咨询意见；

    5.协助我局做好市属培训机构安全评估其他相关事项。
（二）项目交付成果

配合完成《深圳市教育局市属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工作季度评估报告》《深圳市教育局市属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工作年度评估报告》，完成《深圳市教育局市属培训机构安全巡查工作台账》，所有成果须符合委托方要求及行业研究规范。
三、经费预算与服务期限

本项目经费预算不超过人民币40万元（含税），拟与中标单位签订一年合同。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，采购人可根据项目需要和中标人的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，按年续签合同，服务总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十六个月。
四、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（二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；

（三）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（提供声明函，格式自拟）；

（四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且不得将项目分包或转包；

（五）具备与项目要求相关的工作资质；

（六）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（由供应商在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中进行填写）。

五、投标文件递交内容

（一）供应商基本情况表（见附件）、投标单位简介、投标人营业执照及相关证照（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）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（原件加盖公章）；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（四）项目方案及报价单（原件加盖公章）；

（五）投标人近三年内如有相关领域/项目经验提供证明材料（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应包含合同首页、项目标的信息页、盖章页、签订时间等信息）；

（六）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情况说明（含资质证书、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社保证明等）；

（七）投标人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（提供声明函，格式自拟）；

（八）违约承诺书（内容须包括具体的违约责任承诺、保证措施等）；

（九）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
以上所有资料，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包装，封口处应加盖单位公章；封面注明“2026年深圳市教育局市属校外培训机构安全评估管理项目”字样，及投标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及手机号码。

六、招标文件提交

凡符合条件的供应商，可于2026年2月14日（星期六）下午6点前，将投标资料电子件打包发送至以下邮箱，纸质材料一式5份邮寄至以下地址。以邮戳和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。

七、评审及公示

我局将依照《深圳市教育局机关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，综合评估投标单位，确定一家承办单位。我局将对评审结果进行为期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与中标单位签订委托协议。

邮寄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C2067室；

邮政编码：518026；

电子邮箱：pxjg@sz.edu.cn；

联系人：黄老师；

联系电话：0755-88121952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5日
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
	
	项目名称及编号
	
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

	序号
	职务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劳动合同
关系单位
	缴纳社会
保险单位

	1
	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/主要经营负责人
	
	
	
	

	2
	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
	
	
	
	

	3
	项目负责人
	
	
	
	

	4
	主要技术人员
	
	
	
	

	5
	投标文件编制人员
	
	
	
	

	说明：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（如主要技术人员），应分行填写。
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

	序号
	关联关系类型
	关联主体名称
	备注

	1
	控股股东
	
	指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占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资本总额（或股本总额）50%以上的股东，以及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的比例虽然不足50%，但依其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股东会（或股东大会）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。

	2
	管理关系
	
	指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，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。

	说明：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，应分行填写。


